关于明确全县中等及以下学历教育收费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各乡镇（街道）教体办，县属各学校：

为规范我县中等及以下学历教育收费管理，维护学校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，更好促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，根据山东省发改委等五部门《关于印发〈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鲁发改价格〔2025〕649号）、济宁市发改委等六部门《关于明确全市中等及以下学历教育收费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济发改价格〔2025〕312号）等文件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收费项目

中小学收费项目包括学费、住宿费、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。

服务性收费项目包括伙食费、校车服务费、补办证卡工本费、课后服务费（限义务教育阶段）。
代收费项目包括作业本费、学生装费、床上用品费、社会实践活动费、研学实践活动费、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、高中课本费、教辅材料费、艺考培训费（限高中阶段）。第三方服务机构通过学校向学生提供的伙食服务、校车服务、课后服务收费按代收费项目管理。

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，应严格按照非营利原则确定。

二、公办中小学收费

（一）收费管理方式和管理权限

公办中小学的住宿费、课后服务费、学生装费以及公办高中学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，收费标准由县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。

公办中小学课后服务代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，收费标准由县教育部门会同县发展改革部门制定。
（二）收费标准

1.义务教育阶段收费

（1）住宿费

普通学生宿舍每生每学期70元（含水电费）。实行公寓化管理的学生宿舍收费标准由县发展改革、县财政、县教育部门核定后执行。

课后服务费
具体收费标准按照相关文件规定执行。
学生装费

具体收费标准按照相关文件规定执行。

2.高中阶段收费

（1）学费

原省级规范化学校每生每学期800元；其他普通高中每生每学期500元。县属省级公办特色高中每生每学期1000元，县属市级公办特色高中每生每学期900元。
（2）住宿费

普通学生宿舍每生每学期70元（含水电费）；实行公寓化管理的学生宿舍收费标准由县发展改革、县财政、县教育部门核定后执行。
学生装费

具体收费标准按照相关文件规定执行。
3.中等职业学校

（1）住宿费

普通学生宿舍每生每学期70元（含水电费）；实行公寓化管理的学生宿舍收费标准由县发展改革、县财政、县教育部门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定后执行。
学生装费
参照高中学生装收费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定调价程序

调整公办高中学费和公办中小学住宿费标准，县教育部门应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研究提出调整建议，报县发展改革、县财政等部门批准。公办高中学费和公办中小学的住宿费两项收费标准整体调整方案，须由县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县财政部门报县人民政府批准。学校调整公寓收费标准的，按照《关于完善全县公办中小学收费的通知》（汶发改〔2025〕36号）要求执行。
公办中小学课后服务费、学生装费收费标准，由学校根据项目成本及有关情况，向县教育部门提出定调价申请，县教育部门对定调价申请审核后形成制定价格建议，报县发展改革部门批准。制定或调整公办中小学课后服务费标准，须由县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县教育部门报县人民政府同意后执行。
调整建议包括学校建设管理情况、年度收费开支、调整幅度、调整理由、调整后的收费增减额、调整后对社会负担和学校收支影响，以及发展改革、财政等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情况。

三、非营利性民办中小学收费
（一）收费管理方式和管理权限

非营利性民办中小学的学费、住宿费、课后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，收费标准由县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县教育部门制定。
非营利性民办中小学课后服务代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，收费标准由县教育部门会同县发展改革部门制定。

（二）收费原则

学费标准根据学校办学水平、办学成本、市场需求等因素确定。
住宿费标准按照成本补偿原则确定。
（三）定调价程序

调整非营利性民办中小学学费、住宿费、课后服务费，由学校根据项目成本及有关情况，向县教育部门提出定调价申请，县教育部门对定调价申请审核后形成制定价格建议，报县发展改革部门批准。
四、规范收费行为

（一）公办高中学费和公办中小学的住宿费按照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。收费使用财政部门监制的票据，收费收入全额缴入财政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

（二）学生退学的，学校应从学生提出申请之日起，根据学生实际在校学习时间，按月计退剩余的学费、住宿费等。中小学学生学习时间按每学年10个月计算。学生休学、经批准转学等，参照退学规定退还有关费用。

学生休学期间不交纳学费、住宿费等。复学后，按照随读年级的收费标准交纳有关费用。
（三）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应即时发生，即时收取，据实结算。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不得与学费、住宿费一并收取。

寄宿制学校不得对实行寄宿制管理年级的学生收取课后服务费。

学校自营食堂要坚持公益性和非营利原则，收取的学生伙食费应全部用于学生饮食采购、制作、服务、食堂工作人员经费等成本支出，不得挪作他用。要保持学期内伙食费标准相对稳定。

由校外第三方服务机构供餐的，应按实际餐费价格与学生结算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截留学生伙食费资金。

（四）学校应当按照规定做好收费公示工作，通过门户网站、公众号、公示栏、明白纸等多种形式，向学生和社会公开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等内容。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发生变化的，应及时更新公示内容。

（五）学费、同等住宿条件的住宿费按照“老生老办法、新生新办法”和就低原则执行，收费标准上涨的只限新生；降低的，老生新生一起执行降低后的标准。
五、其他规定

（一）实施全日制教育的普通中专、职业高中、技工学校等各类中等职业学校，参照本通知高中教育收费规定执行。
（二）中等职业学校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收费项目，由学校根据项目成本及有关情况，向县教育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定调价申请，相关部门对定调价申请审核后形成制定价格建议，报县发展改革等部门批准。

（三）政府举办的专门学校收费参照本通知公办中小学相关收费规定执行，由县教育（或司法）部门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研究提出调整建议，报县发展改革、县财政等部门批准。

专门学校学生学习时间按每学年12个月计算，学费、住宿费每3个月或每6个月收取一次。按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管理的专门学校，不得向学生收取学费。
本通知自2026年6月 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2031年  月 日。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按照本通知规定执行。其他未尽事宜按照《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》（鲁发改价格〔2025〕649号）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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